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现根据公司上市后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做以下修订：

１

、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９０

万元。

修订后第六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

，

０６８

万元。

２

、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

，

３９０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

，

０１０

万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

３８０

万股。

修订后的第十九条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

，

０６８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

，

０１２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０５６

万股。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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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6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6

名，其中独立董事李斌、刘澄清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林国芳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

的议案》。

由于原激励对象林孝建、蒋鑫华、龙腾、杨春玲、王鹏翔、张玺楠、李青、王民双、苗周旋、张雷、姚凤娇、罗

艳、施小凤、马丽娜、吴玲杰、杨洁、汪虹、杨敏、韩春红、江丽英共

20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了公司，不再

符合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董事会决议取消上述

20

名辞职人员已获授的

27.6

万份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由

169

人减至

149

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调整为

146

名， 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

3

名不变； 期权总数由

233.5

万份减至

205.9

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数量由

208.8

万份减至

181.2

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

24.7

万份。

同时，依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及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

<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

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由

205.9

万份调整为

247.08

万份，其中首次已授予数量由

181.2

万份调整为

217.44

万份，预留已授予数

量由

24.7

万份调整为

29.64

万份；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

33.54

元调整为

27.95

元，预留授予期

权行权价格由

42.37

元调整为

35.31

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公告》及《关于对公司

<

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此发表了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

的议案》。

由于原激励对象吴玲杰、唐万里、何湄、刘海燕、杨光成共

5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了公司，不再符合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董事会决议取消上述

5

名辞职人员的

10

万份股票期权。 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由

199

人减至

194

人，首次授予数量由

266

万份调整为

256

万份，同时考虑

预留部分不能超过期权总额的

10%

，将预留部分期权由

29

万份下调为

28.4

万份，期权总额由

295

万份调

整为

284.4

万份。

同时，依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

<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

的议案》，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

284.4

万份调整为

341.28

万份，其中首次拟授予数量由

256

万份调整为

307.2

万份，预留数量由

28.4

万份调

整为

34.08

万份；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

42.78

元调整为

35.65

元，预留授予期权行权价格在该

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决定。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公告》及《关于对公司

<

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此发表了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

>

的议案》，同意向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合计

199

人授予

266

万份股票期权，同

时预留

29

万份。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对激励对象和期权总数进行了调整，首次授予对象由

199

人调整

为

194

人，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

266

万份调整为

256

万份，同时预留部分调整为

28.4

万份。 经

2011

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数量由

284.4

万份调整为

341.28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数量由

256

万份调整

为

307.2

万份，预留部分由

28.4

调整为

34.08

万份。

公司董事会经过自查，认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熟，受公司股东大会委托，确定二期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 拟授予本公司预留激励对象的

34.08

万份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由董

事会另行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上披露的《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北京市中银律师（深圳）事务所此发表了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以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修订案

>

的议案》。

由于公司因权益分派导致股本变动，股本由原来的

13,390

万股变更为

16,068

万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部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冰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简历

肖冰，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72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助理、深圳大

蓝筹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25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

表决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雪晴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1)

截至本次监事会，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林孝建、蒋

鑫华、龙腾、杨春玲、王鹏翔、张玺楠、李青、王民双、苗周旋、张雷、姚凤娇、罗艳、施小凤、马丽娜、吴玲杰、杨

洁、汪虹、杨敏、韩春红、江丽英共

20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

对象的条件，其合并所获授的尚未行权的

27.6

万份股票期权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意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调

整，取消其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

2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

忘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1

）截至本次监事会，根据公司二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吴玲杰、唐

万里、何湄、刘海燕、杨光成共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的条件，监事会同意对授予对象和整体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调整后，首次授予对象由

199

人调整为

194

人，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

266

万份调整为

256

万份，同时预

留部分调整为

28.4

万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二期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341.28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总数调整为

307.2

万

份，预留授予总数调整为

34.08

万份。

（

2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26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首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

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2010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

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并形成了《深圳

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并经

2011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1

年

2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

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日为

2011

年

2

月

23

日，公司授予

175

名激励对象共计

223.3

万份万份股票期权，预留股票期权

24.7

万

份。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已授予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

166

人，首期股票期

权总数减至

233.5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总数调整为

208.8

万份，预留

24.7

万份。

2012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以

2

月

9

日作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

授予日，向

3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7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在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作为原激励对象的林孝建、蒋鑫华、龙腾、杨春玲、王鹏翔、

张玺楠、李青、王民双、苗周旋、张雷、姚凤娇、罗艳、施小凤、马丽娜、吴玲杰、杨洁、汪虹、杨敏、韩春红、江丽

英共

20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其合并所获授予的尚未行

权的

27.6

万份股票期权不具有可操作性，依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调整，取消其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

149

人，首期股票期权总数减至

205.9

万

份。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截至本次监事会，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林孝建、蒋鑫

华、龙腾、杨春玲、王鹏翔、张玺楠、李青、王民双、苗周旋、张雷、姚凤娇、罗艳、施小凤、马丽娜、吴玲杰、杨洁、

汪虹、杨敏、韩春红、江丽英共

20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的条件，其合并所获授的尚未行权的

27.6

万份股票期权不具有可操作性，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

调整，取消其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27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公司

<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首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

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2012

年

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于

2012

年

3

月

2

日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2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近期，作为原激励对象的吴玲杰、唐万里、何湄、刘海燕、杨光成共

5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

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依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调整。

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由

199

名减至

194

名，二期股票期权总数由

295

万份减至

284.4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数量由

266

万份减至

256

万份，预留部分期权由

29

万份下调为

28.4

万

份。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截至本次监事会，根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吴玲杰、唐万

里、何湄、刘海燕、杨光成共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

条件，监事会同意对授予激励对象和整体期权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28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2010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

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并形成了《深圳

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并经

2011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1

年

2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

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日为

2011

年

2

月

23

日，公司授予

175

名激励对象共计

223.3

万份万份股票期权，预留股票期权

24.7

万

份。

2011

年

7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确定经过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部分的行权

价格由

34.24

元

/

股调整为

33.54

元

/

股。 同时，由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确定的

激励对象共

9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了公司， 董事会决议取消

9

名辞职人员已获授的

14.5

万份股票期

权，并予以注销。 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对象由

175

人减至

166

人，期权总数减至

233.5

万份，其中首次

授予期权数量

208.8

万份，预留

24.7

万份。

2012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以

2012

年

2

月

9

日作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期权的授予日，向

3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7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42.37

元

/

股。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已授予人数由

169

人变更为

149

人，其中首次已授

予人数由

149

变更为

146

人，预留部分授予人数不变，仍为

3

人。 同时，期权数量也相应做出调整。 调整后，

期权总数减至

205.9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

181.2

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

24.7

万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公司

2011

年年度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

的议案》，

2011

年

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实施完毕。 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900,000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九章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规定，公司需对《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

1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

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 Q

0

×

（

1＋n

）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205.9

万份

×

（

1+0.2

）

=247.08

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的数量调整为

217.44

万股，预留授予部分调整为

29.64

万股。

（

2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

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

0

÷

（

1＋n

）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首次授予期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3.54÷

（

1+0.2

）

=27.95

元

/

股

预留授予期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42.37÷

（

1+0.2

）

=35.31

元

/

股

三、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同意公司对《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1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目前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独立意见

3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29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公司

<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2012

年

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于

2012

年

3

月

2

日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2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

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已授予人数由

199

人变更为

194

人。 同时，期权数

量也相应做出调整。 调整后，期权总数由

295

万份减至

284.4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

266

万份减至

256

万份，预留部分由

29

万份减至

28.4

万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公司

2011

年年度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

的议案》，

2011

年

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实施完毕。 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900,000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根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九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规定，公司需对二期股票

期权的数量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

1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

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

0

×

（

1＋n

）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284.4

万份

×

（

1+0.2

）

=341.28

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307.2

万份，预留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34.08

万份。

（

2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

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

0

÷

（

1＋n

）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行权价格调整为：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42.78÷

（

1+0.2

）

=35.65

预留部分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决定。

三、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同意公司对《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1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目前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独立意见

3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决定授予公司

１９４

位激励对象合计

３０７．２

万份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行权价格为

３５．６５

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拟授

予激励对象

２６６

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

＜

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对拟授予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 首次授予对象由

１９９

名变更为

１９４

名，期权总额也相应由

２６６

万份调整为

３０７．２

万份。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五年内

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富安娜股票的权利， 拟首次授予

１９４

名激励对象

３０７．２

万份期

权，同时预留

３４．０８

万份。 首次授权部分行权价格为

３５．６５

元。

本次股权激励履行了如下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

行了备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受公司股东大会委托，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对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进行授权，确立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二、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七条相关规定，公司股权激励授予条件为：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董事会经过审核，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股权激励授予条件均已成熟。

三、关于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由于近期原激励对象吴玲杰、唐万里、何湄、刘海燕、杨光成共

５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再满足成为

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依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调整，首次授予对象由

１９９

名变更为

１９４

名，期权数量也相应由

２６６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６

万份。 同时考虑预留部分不能超过期权总额的

１０％

，将预留

部分期权由

２９

万份下调为

２８．４

万份，期权总额由

２９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８４．４

万份。

同时，由于公司已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期权总额由

２８４．４

变更为

３４１．２８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

数量由

２５６

万份变更为

３０７．２

万份，预留部分由

２８．４

万份变更为

３４．０８

万份。具体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及

对应份额请参见本公告第四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行权价格”。

本次调整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对此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同时律师对此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行权价格

１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序号 姓名 职位 获授期权数量

（

份

）

１

李湘林 区域负责人

１２０００

２

彭安安 区域负责人

１３２００

３

费晓明 区域负责人

１３２００

４

贾萧赫 区域负责人

１３２００

５

许蝶龙 区域负责人

１６８００

６

旷晟 区域负责人

１３２００

７

黄冰夏 证券事务代表

１９２００

８

周怡 区域负责人

９６００

９

刘琨 销售主管

１９２００

１０

姚惠 区域负责人

１２０００

１１

张新玲 采购经理

１２０００

１２

伍秋雅 子公司经理

７２００

１３

江岸 业务主管

１２０００

１４

刘川 厂长助理

１２０００

１５

徐秉慧 设计师

９６００

１６

杨嘉鑫 设计师

９６００

１７

周慧 设计师

６０００

１８

吕明霞 设计师

６０００

１９

贾立丽 设计师

８４００

２０

李众 设计师

９６００

２１

罗舒文 设计师

８４００

２２

谢青 招聘主管

９６００

２３

常瑛 招聘专员

９６００

２４

李芳芳 商务主管

４８００

２５

张华丽 商务专员

６０００

２６

刘芳 平面设计师

１０８００

２７

廖斌 区域负责人

１２０００

２８

廖文珠 业务

１２０００

２９

胡秀兰 设计主管

２４００

３０

张梦华 生产计划主管

４８００

３１

朱雪峰 裁床主管

６０００

３２

王佳春 采购主管

６０００

３３

李敏芳 业务主管

７２００

３４

李琴 团购主管

８４００

３５

田青燕 创意设计师

９６００

３６

陈文浩 子公司财务主管

７２００

３７

唐才明 空间设计师

７２００

３８

苗华祥 空间设计师

２４００

３９

房春华 商务组负责人

７２００

４０

李金香 督导

９６００

４１

黄丽丹 业务

１０８００

４２

刘家成 人事行政主管

６０００

４３

李游 软件工程师

２４０００

４４

潘零陵 设计师

１３２００

４５

崔博亚男 设计师

１３２００

４６

麻兴兴 设计师

１３２００

４７

罗志维 设计师

１３２００

４８

唐魁 加盟负责人

２０４００

４９

魏界平 供应商开发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５０

张建军 厂长

２４０００

５１

袁飚 品质主管

１４４００

５２

陈美娟 会计

１４４００

５３

向华 总经理助理

８４０００

５４

易国霞 市场总监

７２０００

５５

阮绍均

ＰＭＣ

总监

７２０００

５６

曾晓菊 总裁办主任

６００００

５７

李万东 人力资源副总监

７２０００

５８

吴昊 销售财务副总监

６００００

５９

郭建明 财务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６０

王正茂 财务主管

３００００

６１

李明华 财务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６２

王蕴山 财务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６３

田伟荣 采购工程师

１４４００

６４

张一博 采购工程师

１４４００

６５

张洋 平面设计师

１４４００

６６

毛育中 销售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６７

张克玲 计划专员

１８０００

６８

朱育华 平面设计师

１４４００

６９

石均文 工艺员

１４４００

７０

龙立波 加盟负责人

３００００

７１

魏萍 培训副经理

４２０００

７２

杨彬 大区经理

３６０００

７３

刘建军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７４

谢辉 大区经理

３６０００

７５

郭立双 大区经理

３８４００

７６

张道红 督导

１４４００

７７

张明林 策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７８

唐金祥 招商主管

３００００

７９

花进进 大区经理

３６０００

８０

陈忠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８１

马爱君 大区经理

１４４００

８２

艾朝 招商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８３

袁王汉 督导

１４４００

８４

张莉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８５

李国丽 督导

１４４００

８６

钟巧文 空间设计师

１４４００

８７

宗瑞 加盟负责人

３００００

８８

成蓉 销售代表

３００００

８９

白春林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９０

刘晰 陈列师

１４４００

９１

颜家富 车间主管

２７６００

９２

潘美琴 品质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９３

光敏 绩效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９４

仇港 审计师

１４４００

９５

陈晓丹 物流经理

３６０００

９６

张丽娟 计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９７

何鸿涛 招商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９８

翁兴志 大区经理

３６０００

９９

徐翠华 产品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００

宋子君 软件工程师

３６０００

１０１

李红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０２

谢海蓝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０３

马军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０４

徐洋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０５

王凤英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０６

李玲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０７

毛碧媛 设计主管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８

吴添英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０９

刘艳婷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１０

朱金颖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１１

孙雨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１２

薛建秋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１３

彭一泉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１４

颜祥龙 设计师

１６８００

１１５

吴传经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１６

郭莹 商务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１７

刘玉丽 商务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１８

徐丹丹 商务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１９

姜丽 商务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０

邵智云 拓展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１

肖亮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２

何煊 空间设计师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３

李桂芳 销售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

姜雨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５

崔漾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６

冷明洁 计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７

柯淑萍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２８

周剑华 销售经理

２８８００

１２９

周稚峰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３０

王慧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３１

熊娟 销售代表

１８０００

１３２

桑丹 销售代表

１８０００

１３３

于军红 销售经理

３８４００

１３４

涂呈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３５

马利 秘书

２４０００

１３６

刘佳佳 策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３７

刘金元 供应主管

１４４００

１３８

徐芳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３９

刘志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４０

刘祈琍 设计师

１９２００

１４１

李英辉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２

姚玉金 人事行政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１４３

陈鹏 销售主管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

胥晓凤 计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５

陈少琼 财务主管

１８０００

１４６

谢润生 设备主管

１８０００

１４７

陶瑞云 策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８

杨平 策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９

张群 工艺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５０

徐峰 大区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１５１

宋彩凤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５２

范小波 计划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５３

罗云云 采购主管

１８０００

１５４

李强 物流主管

１４４００

１５５

罗杰 法务主管

２４０００

１５６

肖冰 审计师

１４４００

１５７

沈建 招商主管

２０４００

１５８

杨柳 商务专员

１４４００

１５９

毛福家 销售代表

１４４００

１６０

凌亚华 基建工程师

１４４００

１６１

刘晶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２

牟建梅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３

刘爱华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４

李令荣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５

郑敏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６

罗连方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７

曹国英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８

李芙蓉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６９

邓冬玲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０

马睿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１

张海霞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２

张丽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３

周君桦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４

杨晓红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５

林容妹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６

杨萍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７

黄国妹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８

许玲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７９

朱淑君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０

崔雅琴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１

于晓莉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２

张艳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３

周燕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４

顾雪芬 店柜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５

周国中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６

王巧艳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７

苏蓉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８

王风宁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８９

张国豺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９０

刘家进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９１

陈波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９２

郭国民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９３

朱红歌 班组长

１２００

１９４

吴彩云 班组长

１２００

合计

３０７２０００

３

、本次股权激励行权价格：

３５．６５

五、本次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需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并在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年进行摊销，增加费用

５０４４．２８

万元，从而对公司当年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带来一定的影响。 具

体情况如下表：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合计

各年摊销期权费用

（

万元

）

１５５７．７２ １７１５．４７ １１１７．８６ ６０２．１０ ５１．１３ ５０４４．２８

六、监事会对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发表如下意见：

１

、截至本次监事会，根据公司二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吴玲杰、唐

万里、何湄、刘海燕、杨光成共

５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其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的条件，监事会同意对授予对象和整体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调整后，首次授予对象由

１９９

人调整为

１９４

人，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

２６６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６

万份，同时预

留部分调整为

２８．４

万份。

经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二期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３４１．２８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总数调整为

３０７．２

万

份，预留授予总数调整为

３４．０８

万份。

２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１－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鉴于公司近期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并且有部分人员岗位发生变化，部分激励对象不再符

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同意公司董事会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４１．２８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

３０７．２

万

份，预留

３４．０８

万份；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１９９

人调整为

１９４

人。

２

、董事会确定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

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３

、 调整后的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

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

实际需要。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并同意调整后的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八、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权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１

、本次期权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２

、本次期权授予对激励对象和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和《股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

３

、本次期权具体授予日的确定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和《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４

、本次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和《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获

授条件的情形。

九、其他事项说明

１

、在本次授予日前六个月，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曾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２

、依据最新规定，因股权激励缴纳个人所得税可以在行权后六个月内缴纳。 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行权提供任何财务及资金支持，所有激励对象的行权资金将通过自筹

方式获得。

十、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４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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